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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签订重大采购合同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16日，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孙公司泓坤微电子（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公司”）与韩国Y公司于2018

年10月16日签订设备购买合同，自Y公司购买一批半导体材料生产设备，总价为

320.1万美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他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

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的（2018）京会兴审字第

62000054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的总资产为 186,990,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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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资产为 66,207,723.48 元，公司本次采购价格为 3201,000 美元（约人民币

22,102,264.80 元），资产总额占比为 11.82%，净资产占比为 33.38%，上述比例

均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

规定。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在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未购

买其他半导体材料设备，本次合计购买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上述合同经公司2018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据《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上述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的30%，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韩国 Y 公司 

住所：2F Dongseo Bldg.,53,Nambusunhwan-Ro 323-Gil,Seocho-Gu,Seoul 

06716 Korea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半导体材料设备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韩国 Y 公司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该材料设备属于韩国 Y 公司，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其他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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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韩国 Y 公司为恒坤提供光刻胶生产所需设备，用于公司在中国进行光刻胶

本地化生产。交易的标的为光刻胶生产设备。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半导体材料设备的购买有利于

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积极影响。本次半导体材料设备的购

买在考虑当前市场状况下，结合孙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基

础上做出的投资决策。 

 

七、备查文件目录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8 日 


